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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
更改中期股息記錄日期

謹此提述康臣葯業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2024年8月21日的公告（「該公
告」），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釐定本公司股東收取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
中期股息之記錄日期（「記錄日期」）及為符合獲取股息分派而遞交股份過戶文件之
最後時限。

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局」）知悉，香港於2024年9月5日（星期四）下
午6時20分起懸掛8號颱風信號，並預計將至少持續至2024年9月6日（星期五）中
午12時正。本公司謹此宣佈，該公告所披露原定為2024年9月6日（星期五）的記
錄日期將更改為2024年9月9日（星期一）。因此，為符合資格獲中期股息，所有股
份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必須於2024年9月9日（星期一）下午4時30分前送達本公
司之證券登記分處，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，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
號合和中心17樓1712-1716號舖，辦理登記手續。

除上文披露者外，有關分派本公司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之其
他資料維持不變。

承董事局命
康臣葯業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
安猛

香港，2024年9月6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局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安猛先生及朱荃教授；非執行董事張麗
華博士；獨立非執行董事馮仲實先生、陳玉君女士及李義凱教授。


